
２０21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二

Ｅ－ｍａｉｌ ／ 240985389@qq.com 组版编辑 李哲

55法治

□记者 吕冰汝 文/图

郭海燕，女，32 岁，中共党员，三级
警长，2011 年 3 月参加河南省招警考
试，从此步入警察行列。 谦逊低调是郭
海燕给人的第一印象，辖区群众常说：
“她就像一个邻家姐姐。 ”这名亲切的
“邻家姐姐”， 像一个永不停转的 “陀
螺”，时刻奔走在一线。

跨行从警的警花

郭海燕 2011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
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2012 年 3 月至 2019 年 5 月，郭海
燕一直在项城市公安局通讯科工作 。
在通讯科工作的 7 年多时间里，郭海燕
主要负责信息通信工作， 虽然每天的
工作是重复、枯燥的，但是她和同事仍
然保持热情， 尽心尽力干好每一天的

工作。 她在公务员年度考核中多次被
评为优秀，2021 年因工作表现突出被
记嘉奖一次。

由于心怀“警察梦”，她积极响应局
党委的号召， 主动申请下基层派出所
工作。 2019 年 5 月，郭海燕来到东方派
出所。 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工作性质与
原来有天壤之别， 接触更多的是老百
姓，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些
邻里纠纷、债务纠纷、婚姻纠纷之类的
小事，可是这些小事不及时处理，就会
引发大案件，所以每一次出警，郭海燕
都很认真， 苦口婆心地做好当事人的
工作， 直到双方当事人每个人都满意
为止。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她在东方派出
所学到了很多东西。 第一次出警、第一
次办案、 第一次下社区……在基层的
摸爬滚打使她的公安业务水平得到了

很大提升。 派出所的工作虽然很累，但

是很充实， 特别能锻炼人，“每当看到
群众的困难得到解决， 脸上露出笑容
时， 我顿时感到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 ”郭海燕说。

永不停转的“陀螺”

2020 年 6 月， 东方派出所的指导
员被抽调到“6·30”专案组工作，郭海燕
主动担责，承担起指导员带班任务。 在
派出所当带班领导很辛苦， 经常要放
弃节假日， 因为群众的生活是全年无
休的。 她带领民警出警， 处置各类警
情，特别是夜间出警，往往一熬就是一
夜。

2020 年 9 月 12 日晚上，有人报警
称， 东方大道新乐园玩具厂附近有个
老人躺在路边地上。 随后，郭海燕带领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将这名老人带到
所里。经询问了解，老人名叫邵秀荣，90
多岁，家住丁集镇田工屯，老人想去闺
女家， 就独自一人来到项城街上找闺
女，但是走着走着迷路了。 想到老人还
没有吃饭， 郭海燕赶紧给老人拿东西
吃，随后又联系丁集派出所民警。 没过
一会儿， 田工屯的党支部书记把老人
儿子的联系方式告知郭海燕。 郭海燕
跟老人的儿子取得联系后， 得知老人
儿子正在外地打工。 当天晚上，郭海燕
和所里的辅警王凯把老人送回家。 在
郭海燕的工作中， 类似这样的案例举
不胜举。

2021 年 1 月 7 日晚上 10 点多，郭
海燕和所里辅警杜思贤、 刘浩宇在东
方大道巡逻时，发现路边躺了一个人。
郭海燕立即下车了解情况， 发现这个
人是淮阳区豆门乡穆楼村人， 晚上来
项城和朋友吃饭， 喝多了就躺在路边
睡着了。 由于夜里搭车不方便，郭海燕
等人就开车把他送回了家。 郭海燕等
回到所里，已经凌晨 1 点多了。

总是食言的妈妈

郭海燕经常下社区走访群众，排查
化解矛盾纠纷，对于需要帮助的群众，
她会认真记下他们的问题， 回到单位
后梳理汇总， 不管属不属于公安机关
职责范围，她都会尽力帮忙解答，等到
下次走访时再把答案和办法反馈给群

众。
对于群众的问题，郭海燕从不会食

言，但是却经常对女儿食言、说谎。 郭
海燕的女儿今年 4 岁，女儿主要由婆婆
照顾。 每天下午放学时，她的女儿都会
问为什么不是爸爸妈妈来接她。 有时
候，女儿夜里哭着闹着说想妈妈了，郭
海燕也非常揪心、难受。 “但是我们的
工作就是这样，容不得拖拉，容不得应
付。 ”郭海燕说。

有时女儿哭着找妈妈，婆婆哄不住
了，就会把女儿送到派出所。 有一次，
女儿生病了，晚上想跟妈妈睡，郭海燕
就让女儿在派出所里睡觉。 女儿躺在
行军床上，搂着妈妈说：“妈妈，你知不
知道，你们单位的床真舒服。 ”郭海燕
心里知道，哪是单位的床舒服，是女儿
觉得只要跟妈妈在一起， 睡哪儿都是
幸福的。 所里的民警也特别体贴，他们
说：“海燕姐， 今天晚上你就陪闺女睡
个好觉吧， 夜里出警我们就不喊你起
来了。 ”郭海燕的女儿经常说：“妈妈，
遇到怪兽的时候我就叫你，你是警察，
你会保护我的。 ”听了这话，郭海燕心
里美滋滋的， 原来她在女儿的心中是
那么厉害。

虽然没有冲锋陷阵的惊人壮举，没
有周旋搏斗的难忘经历， 但是郭海燕
一直奔走在群众需要的最前沿， 坚守
岗位，默默奉献，像一只永不停转的陀
螺，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 ”的初心
和誓言。

郭海燕：永不停转的“陀螺”警花

项城警察故事

郭海燕在辖区重点单位检查工作

□记者 彭慧 文/图

本报讯 近日，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部门、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联合区教体局、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以及北关派出所等多个职能部门连续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运营排查工作。
目前，已对城区内 100余家培训机构进行了排

查，针对培训机构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审批、违法违
规开展培训服务、违法违规运营、个人信息安全、培
训场所配套设施安全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广告宣
传、违法违规收取费用、违法违规进行学前阶段培
训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排查。在排查过
程中，发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存在违规行为。

据悉，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一项中央关心、群
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任务。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
以深入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和校外培

训负担工作、新修订的“两法”实施为契机，深切认
识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运营公益诉讼线

索摸排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重要意义。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

联合职能部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运营排查

排查现场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清朗
网络人人有责。 王某志因在微信群中发布
诋毁他人的图片，被依法行政拘留十日。

“苏警官，我向你举报一个诋毁他人的
网民。 ”8 月 25 日上午，周口市公安局川汇
区分局城北派出所民警接到一个举报电

话。 经调查，王某志是在一个有 200 多名群
员的群中，发布一张诋毁他人的图片，在群
中引起大家反对。

当晚， 民警将王某志传唤到派出所，其
对反对注册国家反诈 app，并在群中发布诋
毁工作人员的图片一事，供认不讳。

目前，王某志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十
日。

川汇区：

男子微信群中诋毁他人
被拘留十日


